
彭阳县2025年第三季度城乡集中式饮用水

龙头水水质监测情况公示

根据自治区卫健委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区城乡集中式饮用水龙头水水质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试行）》规定，现将我县2025年第三季度城乡集中式生活饮用水龙头水水质监测结果进行公示。
一、监测目的
通过对监测点开展水质卫生监测，系统地了解城乡集中式供水管网末梢水卫生基本状况和变化趋势，为加强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和技术支持。
监测地点

辖区12乡镇及县城。

三、监测内容和方法
（一）基本情况调查
对监测地方集中式供水管网末梢水（龙头水）基本情况、水源类型、供水单位等基本信息进行调查。
（二）监测指标
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开展水质常规监测，主要包括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氯化物、铁、锰、六价铬、氟化物、氰化物、铅等共28项指标。
（三）水样采集、检验和评价要求

水样采集、保存、运输和检验按现行《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23）规定执行；水质评价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执行。
（四）质量控制

监测实验室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2023）的方法和要求进行采样、检测，并通过技术培训、质量控制考核等有效的措施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

四、监测结果及分析
具体监测结果见附件。

附件：1.彭阳县城乡集中式生活饮用水龙头水水质监测情况

      2.彭阳县用户龙头水水质监测结果（2025年第三季度）

附件1

彭阳县城乡集中式生活饮用水龙头水水质监测情况

	序号
	采样地点
	样品名称
	采样时间
	采样数量（份）

	1号
	王洼镇崖堡村墩梁队
	出厂水
	2025.8.13
	1

	2号
	王洼镇李寨村
	末梢水
	2025.8.13
	1

	3号
	王洼镇杨寨村
	末梢水
	2025.8.13
	1

	4号
	王洼镇路寨村
	末梢水
	2025.8.13
	1

	5号
	罗洼乡罗洼村
	末梢水
	2025.8.13
	1

	6号
	罗洼乡马涝村
	末梢水
	2025.8.13
	1

	7号
	小岔乡小岔村
	末梢水
	2025.8.13
	1

	8号
	小岔乡李渠村
	末梢水
	2025.8.13
	1

	9号
	冯庄乡小园子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0号
	冯庄乡街道
	末梢水
	2025.8.13
	1

	11号
	草庙乡张街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2号
	草庙乡赵洼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3号
	交岔乡交岔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4号
	交岔乡东洼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5号
	孟塬乡双树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6号
	孟塬乡赵山庄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7号
	城乡供水管理总站
	末梢水
	2025.8.13
	1

	18号
	白阳镇罗堡村
	末梢水
	2025.8.13
	1

	19号
	白阳镇双磨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0号
	白阳镇店洼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1号
	古城镇高庄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2号
	古城镇街道
	末梢水
	2025.8.13
	1

	23号
	城阳乡城阳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4号
	城阳乡杨坪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5号
	古城镇五里村
	出厂水
	2025.8.13
	1

	26号
	红河乡街道
	末梢水
	2025.8.13
	1

	27号
	红河乡友联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8号
	红河乡什字村
	末梢水
	2025.8.13
	1

	29号
	新集乡马旺堡村
	末梢水
	2025.8.13
	1

	30号
	新集乡姚河村
	末梢水
	2025.8.13
	1

	31号
	古城中学
	末梢水
	2025.8.13
	1

	32号
	新集中学
	末梢水
	2025.8.13
	1

	33号
	红河中学
	末梢水
	2025.8.13
	1

	34号
	县城自来水
公司
	出厂水
	2025.8.14
	1

	35号
	疾控中心
	末梢水
	2025.8.14
	1

	36号
	海拔小区
	末梢水
	2025.8.14
	1

	37号
	富阳花园
	末梢水
	2025.8.14
	1

	38号
	惠民家园
	末梢水
	2025.8.14
	1

	39号
	南苑小区
	末梢水
	2025.8.14
	1


附件2

 彭阳县用户龙头水水质监测结果（2025年第三季度）

	 序号
	指  标
	限  值

（mg/L）
	监测值
	监测指标合格率（％）
	备注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1
	臭和味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
	

	2
	肉眼可见物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
	

	3
	色度
	≤15度
	＜5
	＜5
	＜5
	100
	

	4
	 总硬度
	≤450
	340.3
	206.3
	265.5717
	100
	

	5
	PH值
	6.5～8.5
	7.81
	6.67
	7.5085
	100
	

	6
	氟化物
	≤1.0
	0.894
	0.173
	0.4039
	100
	

	7
	铝
	≤ 0.2
	0.156
	0.00609
	0.06106
	100
	

	8
	铁
	≤ 0.3
	<0.0009
	<0.0009
	<0.0009
	100
	

	9
	锰
	≤ 0.1
	＜0.00006
	＜0.00006
	＜0.00006
	100
	

	10
	铜
	≤ 1
	0.00297
	0.000683
	0.001379
	100
	

	11
	锌
	≤ 1
	0.0306
	0.00126
	0.013528
	100
	

	12
	氯化物
	≤ 250
	121
	5.38
	21.50125
	100
	

	13
	高锰酸盐指数
	≤ 3
	1.76
	0.48
	1.04
	100
	

	14
	氨氮
	≤ 0.5
	0053.5
	0.0209
	0.03403
	100
	

	15
	三氯甲烷
	≤ 0.06
	0.0508
	0.000222
	0.02846
	100
	

	16
	镉
	≤ 0.005
	＜0.00006
	＜0.00006
	＜0.00006
	100
	

	17
	六价铬
	≤ 0.05
	0.0135
	0.0041
	0.006385
	100
	

	18
	铅
	≤ 0.01
	0.00224
	0.00202
	0.0020465
	100
	

	19
	汞
	≤ 0.001
	＜0.0001
	＜0.0001
	＜0.0001
	100
	

	20
	硫酸盐
	250
	230
	63.8
	123.3585
	100
	

	21
	氰化物
	≤ 0.05
	＜0.002
	＜0.002
	＜0.002
	100
	

	22
	硝酸盐氮
	≤ 10
	5.61
	0.0.568
	1.26987
	100
	

	23
	亚氯酸盐
	≤ 0.7
	0.0141
	0.00265
	0.00571
	100
	

	24
	氯酸盐
	≤ 0.7
	0.319
	0.0026
	0.13291
	100
	

	25
	二氧化氯
	0.1-0.8
	0.2
	0.04
	0.1168
	100
	

	26
	游离余氯
	0.3-2
	0.77
	0.05
	0.1862
	100
	

	27
	三氯乙酸
	≤ 0.1
	0.0135
	0.00436
	0.006636
	100
	

	28
	砷
	≤0.01
	0.00871
	0.000232
	0.003674
	100
	


说明：

（1）本信息来源于彭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水质指标的检验和结果评价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2006)执行。
（3）监测指标合格率（％）=单项指标检验合格样品数÷该指标检验样品总数×100％。
抄送：卫健局、水务局各局长

彭阳县卫生健康局                        2025年10月11日印发


